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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審查會設置要點逐點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 為執行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五條第一

項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依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五條第一項：「本

署為有效評議廉政業務之推動，並提供專業

諮詢，設廉政審查會。」之規定，爰訂定本

要點。 

二、 法務部廉政署（以下簡稱本署）廉政審

查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評議本署存查列參情資，並就其處

理情形及時程提供諮詢及建議。 

（二）關於本署業務稽核清查之執行，提

供諮詢及建議。 

（三）關於本署偵辦案件經法院判決無罪

情形，得依本署業務需要，分析其

無罪理由，並就爾後相類似案件之

偵查作為提供諮詢及建議。 

（四）因應本署業務需要，對於其他廉政

事項提供諮詢及建議。 

一、 本署接獲之各項貪瀆線索，雖由情資審

查小組判定其情資性質，並由案件審查

小組審核過濾辦結情形，惟究係本署所

為調查，故存查列參情資若能引進外部

監督力量加以審查，當能有效減少誤判

及寬濫認定情事，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 鑑於政風機構平時即針對機關易滋弊

端業務持續辦理業務稽核與專案清查

，爾後本署規劃辦理是項業務，亦得由

本會提供相關諮詢建議，使其成效更為

彰顯，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 依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有關貪瀆案

件無罪判決之分析研究，無罪原因最大

比例係對行政規則認知錯誤，次為蒐證

不足，再次為證據欠缺證據能力；故對

本署函送偵辦案件、後經判決無罪者，

代表本署所持法令見解或相關蒐證作

為有待精進，若由外部專家學者組成之

委員會介入檢視，應能為爾後相類案件

查處作為，提供不同面向之諮詢建議，

爰為第三款規定。 

四、 考量廉政業務經緯萬端，所涉法制與執

行疑義，常需藉由法律以外之專業學養

，予以輔助認定，故本署其他廉政事項

亦得洽請本會委員提供諮詢建議，爰為

第四款規定。 

三、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法務部

部長聘任；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署

署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署副署

長兼任；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法務部檢察司司長或其指派之代表

。 

（二）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指派之代表。 

一、 參考香港廉政公署之「審查貪污舉報諮

詢委員會」運作模式，於本會設置當然

委員五人，除本署署長、副署長外，並

由法務部檢察司、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

及審計部指派代表擔任之；蓋因該三者

職司事項均與廉政業務有密切關聯，爰

為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2 

（三）審計部指派之代表。 

（四）法律、財經、工程、醫療、建築管

理等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或有關機

關代表。 

（五）社會公正人士。 

前項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

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全體委

員中，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 

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兼

）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委員因故無法完成任期者，得另

聘之，其繼任者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

之日止。 

二、 重大工程、巨額採購、工商登記、都市

計畫、金融、監理、稅務、關務、警政

、司法、矯正、建管、地政、環保、醫

療、教育、消防、殯葬、砂石管理等十

九類係易滋貪瀆弊端業務型態，歸納檢

舉案源與所涉學識，採擇法律等領域作

為遴聘依據，爰為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三、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社會公正人士，係指

社會上公認品德操守、為人處事及學資

經歷均足為人典範，足堪擔任廉政諮詢

工作者。 

四、 第二項規定委員組成之比例。 

五、 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之任期。 

四、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署主任秘書

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本會事務。 

本會秘書業務之負責單位及執行秘書權責。 

五、 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由召集人

召集並為主席，必要時，得隨時召開會

議。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均不能出

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前項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

人代理。不克親自出席者，得提出書面

意見。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有關單位或人

員列席，提供諮詢、陳述或報告。 

本會委員遇有涉及本人或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親、同財

共居家屬或服務機關（構）之案(事)件

，或有其他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虞者，應自行迴避審查或決議。 

本會委員、工作人員及受邀單位或列席

人員，對於會議討論事項及決議內容，

應負保密義務。 

一、第一項規定本會召開次數及方式。 

二、第二項規定本會決議事項，應達一定出

席人數，並定其表決方式。 

三、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不克出席會議之

處理方式及限制。 

四、為使本會委員確切瞭解案件始末，自應

使情資蒐報單位人員或有助於釐清案

情疑義者，列席說明案情，爰為第四項

規定。 

五、第五項規定本會委員執行職務應行迴

避，避免因利益衝突而無法公正審查或

客觀評議。 

六、另因本會審查案件概與刑事犯罪相

涉，故本會委員、參與秘書作業人員及

列席人員，均對檢舉人身分或議案內容

負有保密義務，爰為第六項規定。 

 

六、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其相關費用支給（如

兼職費、出席費等），則依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各機關學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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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等規定辦理。 

七、 本會所需經費，由本署編列預算支應。 本點規範本會經費來源。 

八、 本會決議及交付執行事項，以本署名義

行之。 

本會屬本署內部之任務編組，其決議及交付

執行事項，應以本署名義行之。 

 


